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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元元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卢占海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合法拥有
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依法转让给卢占海。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
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
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
关权益的出让人，卢占海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卢占海履行相应
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更
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卢占海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
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

义务人
名称

池小明

抵押贷款
合同编号

RL20170601000823

贷 款 本 金 余 额
（截止本公告日）

610092.08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他费用

115194.82

单位：人民币/元

李飞晓：
本院已受理原告李磊与被告李飞晓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和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

赵清河（130105196905284516）：
本 院 受 理 的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石家庄分行申请执行赵清河、樊红玲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
号 为（2021）冀 0105 执 3049 号 。 现 卢 占
强 依 法 向 本 院 申 请 变 更 该 案 申 请 执 行
人为卢占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现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变 更 申 请 人 执 行 异 议 申
请书及债权转让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宏创投资有限公司（91130100678501538C）、郑娟
（130105195407011844）、郑金奎（130105195305011835）：

本院受理的李立香、靳新周申请执行刘玉明、郑淑萍、
王英俊、汇报宏创投资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冀 0105 执 308 号。本院查封了郑
淑萍之母张玉芬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迎春巷 2-1-3-
103 号不动产，现案外人田亚琴对查封该房屋提出执行异
议，郑娟、郑金奎为本案案外人，系张玉芬直系亲属，依法享
有继承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
八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执行异议申请书及相关证据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视为送达。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河北润籣康养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杰诉你劳务合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判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翟敏：
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辰心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 辩 状 及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互 联 网 时 代 ，“ 人 人
都 有 麦 克 风 ”，个 个 都 是
传 播 者 ，人 们 可 以 在 网 络
自 媒 体 平 台 上 畅 所 欲 言 。
然而，“网络喷子”也随处
可见。他们往往以使用网
络暴力、满口脏话、挑刺找
茬 为 乐 趣 ，无 论 何 人 何 事
都 会 引 发 他 们 的 恶 言 相
向 ，把 网 络 平 台 当 作 自 己
情 绪 的 发 泄 场 ，却 忘 了 对
自己的言论负责。4 月 20
日 ，邯 郸 市 峰 峰 矿 区 人 民
法院执结了一起名誉权纠
纷案件。

原告陈某某系一名演
员，被告张某某于 2019 年 7
月 多 次 在 其 微 博 上 发 布

“最讨厌陈某某，脾气出名
的 差 耍 大 牌 ，合 作 过 剧 的
人无一不知”等言论，更是
夹杂不堪入目、信口开河的
编造辱骂。原告认为被告
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名誉
权等合法权益，故将被告诉
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发布的言论没有提供
相关证据证明真实性，使网
友产生原告行为不道德、品
德低下的社会评价，严重破
坏了原告的公众形象，构成
对原告名誉的侵害，故判决
被告张某某在涉案微博首
页置顶位置公开发表致歉
声明，向原告陈某某赔礼道
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持

续时间为七天，并向陈某某
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 15000
元 及 诉 讼 合 理 支 出 5921.6
元。

由于张某某仍未认识
到自身错误，坚称“我就是
在 网 络 上 随 便 说 几 句 话 ，
就让我赔这么多钱”，一直
拒 不 履 行 判 决 ，原 告 遂 申
请强制执行。峰峰法院执
行局法官立即通知被执行
人 陈 某 某 到 庭 ，告 知 其 不
履 行 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的 后
果 ，并 就 本 案 赔 偿 金 的 履
行数额和履行方式等通过
多 方 沟 通 协 调 ，最 终 经 过
不懈努力和耐心细致的释
法 明 理 ，使 被 执 行 人 张 某
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
当即履行完毕。

法官提醒：互 联 网 并
非 法 外 之 地 ，名 誉 权 保 护
同样适用于微信、朋友圈、
抖 音 、微 博 等 新 媒 体 网 络
平台，言论虽自由，但绝不
能肆意妄为。发布言论时
应 当 遵 守 法 律 法 规 ，一 旦
越过法律“红线”，便要为
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本案中的张某某
就是最好的警示。无论网
上 网 下 ，每 个 公 民 都 应 自
觉 做 到 遵 纪 守 法 ，不 蓄 意
侮 辱 诽 谤 他 人 ，不 跟 风 发
表 不 当 言 论 ，以 对 自 己 负
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共
同维护健康文明的网络环
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 高强 崔潇

河北法制报讯 （记
者 张乔 通 讯 员 周云
云）石 家 庄 市 藁 城 区“90
后 ”青 年 胡 某 年 纪 轻 轻 却
不 走 正 道 ，在 滹 沱 河 道 填
埋化工废料造成严重环境
污 染 ，被 法 院 以 污 染 环 境
罪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并 处 罚
金，并承担 153 万余元的生
态环境损失费。

检 察 机 关 指 控 ，2020
年 4 月 初 ，李 某（另 案 处
理）找 到 被 告人胡某商量
找地方填埋化工废料一事，
后二人到藁城区某村找到
常某（已死亡），并以假身份
证与其签订了租赁厂房协
议。签订协议后，胡某购买
了 叉 车 、三 轮 车 等 运 输 工
具 。 经 李 某 联 系 ，胡 某 自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底
共接到 7 车化工废料，存放
在常某的废旧厂房内，共收
取了 5.6 万元好处费。2020
年 4 月 22 日下午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早晨，胡某驾驶钩
机，在厂房东北侧常某承包
的沙滩地上挖了东、西两个
坑，2020 年 4 月 30 日晚上将
废料桶卸在西边沙坑里掩
埋 好 。 2020 年 5 月 1 日 晚

上，胡某又雇佣一名叉车司
机和两名三轮车司机从厂
房内将废料桶运出卸在东
边沙坑里，自己驾驶钩机用
沙土掩埋，后被执法人员查
获，经技术检测，现场提取
的废液中铅、铬、镉、汞等有
害金属物质均超标。后有
关部门对桶装化工废料及
污染土转移并进行无害化
处置，共计花费 153.2475 万
元。

近 日 ，藁 城 区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人 胡
某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处 置 有
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后
果 特 别 严 重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污 染 环 境 罪 ，依 法 应 予
以惩处。检察机关指控被
告人胡某犯污染环境罪的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立。法院遂以污染
环境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
三 年 四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五
万 元 ；依 法 追 缴 被 告 人 胡
某 违 法 所 得 5.6 万 元 并 上
缴国库，没收作案工具；承
担 修 复 费 用 共 计 153.2475
万元，上缴国库。

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
律效力。

离婚纠纷中涉及财产分割尤
其 是 房 产 分 割 的 案 件 已 不 鲜 见 。
其中，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原则上
应一分为二；但若婚前个人房产婚
后加名，离婚时是否也应一人一半
呢？近期，黄骅市人民法院审结一
起离婚纠纷，在尊重公序良俗原则
的基础上，法官全面剖析案情、平
衡各方利益后依法作出判决，判后
各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息诉。

2016 年 4 月，刘某（女）与赵某
（男）登记结婚，二人均系再婚，婚
后无共同子女。双方婚后居住的
楼房及车库，系婚前赵某原有房屋
拆迁安置补偿所得，赵某于二人婚
前已实际入住，双方婚后在办理房
产登记时，根据刘某的要求，赵某
同意在房产薄登记上添加刘某为

房屋共有人，但未记载刘某所占的
共有份额。婚后共同生活期间，两
人未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并于 2020
年起分居。2022 年年初，刘某提出
离婚，且要求平均分割房产，而赵
某认为当时房产加名是因女方为
寻求一份安全感，即便两人离婚，
女方承诺也不会分割房产；且房产
是 婚 前 个 人 财 产 ，不 同 意 平 均 分
割。由于两人对财产划分问题各
执一词，于是诉至黄骅法院。

黄骅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房
产系赵某婚前房屋拆迁安置所得，
属于赵某婚前个人财产。赵某在
婚后办理房产登记时添加刘某为
共有人，是基于对婚姻关系持久存
续的期待，避免伤害刘某的感情，
反映出赵某对刘某的接纳。尽管
添加刘某为共有人，可视为赵某对
房产份额的婚内赠与，但还应考虑
维持婚姻关系存续的前提。现在

刘某提出离婚，主张分割房产，在
登记簿对刘某份额没有记载的情
况下，依据公平原则，结合涉案房
产的由来、性质以及双方婚姻生活
的存续时间，加之房产证上登记加
名的合理目的等因素，法院酌定该
楼房及车库归赵某个人所有，赵某
按 20% 的 比 例 给 付 刘 某 房 产 分 割
款。刘某、赵某均认可该楼房及车
库、地下室合计作价为 78 万元，法
院予以确认。最终法院判决赵某
应给付刘某房产分割款 15.6 万元。

法官说法：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

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
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房产登
记时，赵某自愿在房产证上添加刘
某的名字，刘某表示接受。从形式
上看，赵某和刘某之间属于赠与法
律关系。但从实质上看，赵某对刘
某的赠与应为附条件的，条件就是

刘某与其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双
方维持长久的婚姻关系。也就是
说 ，该 种 赠 与 兼 有 一 定 的 人 身 属
性，应适用民法典中有关婚姻家庭
编的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一）第三十一条规定：夫妻
一方的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
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涉案
房产系赵某婚前个人财产，虽婚后
于房产证上加名，但应考虑该赠与
具有维系双方感情、稳定共同生活
的目的。法院综合涉案房产的由
来、性质以及双方婚姻生活的存续
时间，加之房产证上登记加名的合
理目的等因素，酌定房产归赵某所
有，由赵某按比例给予刘某一定补
偿，符合公平原则，亦不违背公序
良俗。

河北法制报讯 （记者 陈兆扬）5
月 7 日，青县一名小伙趁某超市无人之
际，偷偷拿走一盒香烟藏于口袋中，结果
被行政拘留五日。

当日 10 时许，青县公安局盘古派出
所接到一超市老板报警称：其超市内的
一盒玉溪牌香烟被盗。接警后，派出所
民警立即赶到超市展开调查。经调取现
场公共视频及走访知情群众，民警很快
掌握了作案人的体貌特征，并确定男子
白某有作案嫌疑。随后，民警将白某传
唤至派出所，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白某不
得不承认了其盗窃超市香烟的事实。

原来，当日 8 时许，白某到该超市准
备 买 香 烟 。 当 他 看 到 超 市 内 无 人 看 守
时，便临时起意，偷偷拿起一盒玉溪牌香
烟藏于自己的上衣口袋内。等超市老板
出现后，白某为掩人耳目，装模作样拿起
一瓶矿泉水付款后离去。

鉴于白某的违法行为，青县公安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对白某行政拘
留五日的处罚。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 离婚时应如何分割？

河北法制报讯 （吴杰）为牟利出售银
行卡，见自己的卡上有钱汇入，又动心将卡
上的钱占为己有。日前，白某某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盗窃罪被数罪并罚。

2021 年，唐山市男子白某某为谋取利
益，按照朋友“小傣”要求，办理了一张农
业银行卡和与之配套的网上银行、电话
卡，并以 900 元的价格出售给“小傣”，“小
傣”将该卡交给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使用。
后白某某发现该卡有大量钱款转入，财迷
心窍，补办了出售银行卡的手机卡，登录
手机银行，分五次将该卡中的 14900 元转
入自己另外一张银行卡，用于个人消费。

公安机关将白某某抓获后，丰南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和盗窃罪对其提起公诉。日前，丰
南区人民法院采纳了丰南区人民检察院
量刑建议，以白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罚金
2000 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
月，罚金 3000 元。最后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一年三个月，罚金 5000 元。

河 北 法 制 报 讯 （记 者
张乔）路 遇 打 架 看 热 闹 ，其 间
却趁当事人不注意，盗走他们
放在路边的背包。日前，本以
为神不知鬼不觉、捡个大便宜
的 一 男 子 ，得 意 了 没 几 天 ，就
被警察找上门来。

4 月 25 日 上 午 ，省 会 男 子
李某到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
局槐底刑警中队报警称，他的
背包丢了，里面有现金和一些
物品。民警经过询问，了解了
李某丢包经过。

原来，当日凌晨 5 时许，李
某 和 几 名 朋 友 喝 完 酒 结 伴 回
家，其中两名朋友因琐事发生

口角并动起手来。李某和另一
名朋友急忙上去劝解，并顺手
将身上的背包放在路边。在李
某的劝解下，两个朋友冷静下
来。等李某回头找自己的背包
时 ，才 发 现 背 包 早 已 没 了 影
子。李某称，他的这个背包本
身 价 值 近 两 万 元 ，包 里 还 有
3000 余 元 现 金 及 其 他 个 人 物
品。他和朋友四下寻找无果，
只好报警。

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经
勘 查 现 场 ，进 行 深 入 摸 排 ，最
终锁定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经进一步工作，他们于 4 月 28
日 在 某 小 区 将 嫌 疑 人 王 某 抓

获，并在其住处查获受害人被
盗取的背包。

经讯问，王某对盗窃受害
人背包的不法事实供认不讳。
王某称，那天他正好早起遛弯
儿 ，看 到 有 人吵架就在现场看
热闹。看到李某把背包放在路
边为朋友拉架，他觉得有机可
乘，趁他们不注意掂起背包溜
了。到家打开包一看，里面除了
一些物品，还有 3000 余元现金，
顿时大喜过望。钱来得容易花
得也快，王某迅速将钱花掉。

目前，王某因涉嫌盗窃已
被裕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021 年 9 月，刘某某到赵某某
家中购买毒品用于自己吸食，在购
买过程中，刘某某与前来购买毒品
的肖某某相识，两人便加上微信后
互相聊天。2021 年 9 月中旬，刘某
某与肖某某协商一致到赵某某处
再次购买毒品，两人买完毒品后，
刘某某驾驶车辆来到一处废弃厂
区内，停车后，两人在刘某某驾驶
的 车 内 开 始 吸 毒 。 2021 年 9 月 中
旬至 2021 年 10 月初，刘某某与肖
某某先后 4 次在刘某某驾驶的车
内进行吸毒。

2022 年 1 月，邯郸市永年区公
安局以刘某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移送邯郸市永年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在讯问过程中，刘某某否认自
己涉嫌容留他人吸毒，声称自己没
有为肖某某提供住所，肖某某在其
车内吸毒也是双方协商后才一起
吸毒，其本人没有容留肖某某吸食
毒品。面对刘某某的疑惑，承办检
察官开展释法说理工作，并解答提
供场所不仅仅包括住所，也包括车
辆等其他场所，其先后 4 次容留肖
某某在其本人车内吸毒构成容留
他人吸毒罪，并向刘某某告知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通过承办检察官

耐心的解答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的了解，最终，刘某某当场表示
认罪认罚，并希望得到从宽处理，
早日回归社会。2022 年 4 月 20 日，
刘某某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3000 元。

检察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百 五 十 四 条 规 定 ：“ 容 留 他 人 吸
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
条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

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规定，以容留
他人吸毒罪处罚：一次容留三人以
上的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二年内
三次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
容 留 未 成 年 人 吸 食 、注 射 毒 品
的。”

这里的容留是指为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提供场所，是实施了容留
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出于主
动还是被动，即使吸毒者前来要求
而 被 动 的 容 留 行 为 也 会 构 成 犯
罪。检察官提醒大家不要盲目讲
哥们义气，心存侥幸，触碰红线，
应坚决抵制吸毒行为，远离毒品。

□ 王蒙 郭艳

疲劳驾驶是安全行车的
“隐形杀手”，人在疲劳时驾
驶 车 辆 ，往 往 会 出 现 精 神 涣
散 、注 意 力 不 集 中 、反 应 迟
钝、操作滞后等现象，严重时
会 进 入 短 暂 睡 眠 ，失 去 对 车
辆 的 控 制 。 当 困 意 来 袭 时 ，
大 家 往 往 心 存 侥 幸 ——“ 再
坚 持 一 会 儿 就 到 了 ”，殊 不
知 ，危 险 往 往 就 发 生 在 一 瞬
间。

5 月 4 日零时 45 分许，东
吕高速东行方向 K380+100M
处发生一起单方撞护栏的交
通事故:一辆鲁 P 牌照的半挂
车 冲 撞 右 侧 护 栏 十 余 米 ，造
成 车 辆 、路 产 、货 物 严 重 受
损，驾驶员武某某受轻微伤。

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民
警 询 问 事 故 发 生 经 过 时 ，武
某 某 承 认 因 为 当 时 自 己 犯
困，脑子不清醒，所以才撞上
护栏。民警听完都替他捏了
一把冷汗：“太危险了，幸好
人没大事儿。”最终，驾驶员

武某某因疲劳驾驶机动车发
生 交 通 事 故 ，承 担 全 部 责
任。武某某过度疲劳且实施
连续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以外的载货汽车超过 4 小时
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
少于 20 分钟的违法行为，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安全法》第 90 条及其相关
法规，民警对其给予罚款 100
元、驾驶证记 3 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示：
在 高 速 公 路 行 车 过 程

中 ，建 议 及 时 到 服 务 区 休 息
调 整 ，不 要 等 到 感 觉 疲 劳 后
才后悔错过上一个服务区。

疲劳驾驶出事故 危险就在一瞬间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 马少良

切勿疲劳驾驶

看人打架期间偷背包 顺手牵羊男子被刑拘

网上侮辱诽谤他人被处罚

一男子在滹沱河道
填埋化工废料被判刑
承担153万余元生态环境损失费

出售银行卡后又将卡内的钱占为己有

一男子犯帮信罪和盗窃罪获刑

偷一盒香烟 换五日拘留

多次容留他人在车内吸毒获刑


